附件1
桂林市中医医院车辆租赁服务采购项目
[bookmark: _GoBack]基本情况及初步采购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（一）项目名称
桂林市中医医院车辆租赁服务采购项目
（2） 项目服务范围及报价要求
1.业务用车租赁
（1）车辆类型
5座、7座、15座、19-25座、33-37座、41-49座、50-55座
（2）使用时长：市区、灵川半日（5 小时内)，市区、灵川一日（12 小时内)，阳朔、兴安、永福一 日（12小时内），资源、龙胜、平乐、荔浦一日（12 小时内)，恭城、灌阳、全州一日（12 小时内)
2.院区间摆渡车租赁
（1）车辆类型
28座及以上大巴车
（2）行车安排
每天7:00至19:00，往返医院三院区：城北⇌城中⇌城南，具体班次由医院根据实际需求安排。
3.报价要求
价格应包含车辆燃油/充电、维修、保养、保险、司机工资及其他服务费等费用。
2、 项目采购需求
（一）车辆要求
优先采用新能源车辆，8成新车辆，2020年1月1日（含2020年1月1日）以后购置的车辆且公里数低于15万公里，无重大事故记录，车辆性能良好；车辆须配备GPS定位、空调、安全带、灭火器、急救包，车辆内各项设施功能能正常使用；车容要求“三洁”--车头清洁、车身光洁、车厢和座位干净整洁无异味；车辆必须购买车辆乘客意外险40万元及以上、第三方责任险200万及以上、交强险；服务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车辆安全标准，具备合法有效的证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能提供车辆合乎专业营运车辆所必须具备的一切条件；用车前须进行车辆消毒，定期进行车辆保养，每月提供检测报告；租赁车辆为租赁公司自营车辆车籍所在地为桂林市，禁止使用社会挂靠车辆。
（二）司机要求
年龄为50周岁及以下，具有与所驾驶车型相匹配的驾驶资格证，具有5年以上驾驶同等车型工作经验，未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，近3年无严重违章，无醉驾/毒驾记录，无影响驾驶安全的疾病及不良嗜好；统一着装，服务态度良好，熟悉本地路况。
（三）供应商应建立医院7×24小时调度联络窗口，投诉响应时间≤2小时。供应商接到医院通知后根据医院需求，制定合理的运行路线和时间安排，并将所派车辆的信息（含照片）及司机信息及时告知医院，确保医院人员的正常出行。
车辆的准点率≥98%（极端天气除外），突发故障需30分钟内替补车辆到位。供应室应定期对司机进行安全培训，有记录可查。
（四）车辆停车、违章罚款及食宿等自理，根据车位及需求提供瓶装饮用水。车辆行驶中因供应商问题发生安全意外事故，供应商须承担全部安全事故责任及相关赔偿。
三、资质要求
（一）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22条之规定；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、具有法人资格及相关项目经营范围的单位。
（二）信誉要求
1.拒绝列入政府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；
2.对在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www.creditchina.gov.cn)、中国政府采购网(www.ccgp.gov.cn)等渠道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不得参与政府采购活动；
3.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同时参加本采购项目（或采购包）议价（响应）。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议价，不得转包、分包、外包。











